
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市监处罚〔2023〕46 号

当事人：吴仙丽

身份证件号码：**

住址：**

2022 年 7 月 18 日，我局依法将办理的黄海林、吴仙丽

涉嫌假冒“犇肉”茶叶产品行为一案移送至武夷山市公安局

处理。2022 年 7 月 21 日，武夷山市公安局对该案予以立案

侦查。经侦查后，武夷山市公安局认为该案未达到刑事立案

标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将案件移送

回我局处理，当日，经批准，我局予以重新立案调查。

2023 年 6 月 15 日，黄海林因涉嫌假冒“犇肉”茶叶产

品被我局重新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在调查中发现，黄

海林通过定制与真品“犇肉”茶叶产品同款的包装物、向当

事人购买茶叶，来制作假冒的“犇肉”茶叶产品并对外销售，

侵犯了“犇肉”“岩茶村”两个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经营

额达到**元。当事人在黄海林实施上述侵权行为时向其提供

便利条件，具体如下：

黄海林于 2022 年 3 月请托当事人帮忙寻找与真品“犇

肉”茶叶口感类似的茶叶，其后以**元/斤的价格向当事人

购买 8 斤肉桂，又将其定制的含有“犇肉”“岩茶村”注册

商标的包装物均邮寄至当事人店铺，当事人帮助黄海林租赁

仓库用于存放涉案包装物，提供其“吴沫子魁”茶叶店的场



地及茶叶包装机器用于包装假冒的“犇肉”茶叶产品，并帮

助黄海林包装假冒的“犇肉”茶叶。截止案发，当事人获得

了黄海林支付的**元茶叶款。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黄海林身份证复印件、

吴仙丽身份证复印件、武夷山市吴沫子魁茶叶店营业执照复

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现场检查笔录、照片、《实

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财物清单》、2022 年制作的黄海林

询问笔录、吴仙丽询问笔录、谢林海询问笔录、2023 年制作

的黄海林询问笔录、吴仙丽询问笔录、武夷山市擎天岩茶业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商标续

展注册证明》复印件、《商标转让证明》复印件、余盛良身

份证复印件、武夷山市擎天岩茶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辨认意

见书、黄海林与谢林海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黄海林与吴仙

丽商谈假冒“犇肉”茶叶产品一事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谢

林海向黄海林购买 6 盒涉案产品的微信付款记录截图、谢林

海向黄海林购买 20 盒涉案产品的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图、黄

海林向茗盛茶叶包装定制“犇肉”茶叶泡袋的淘宝聊天记录、

扣押的礼盒装“犇肉”茶叶 27 盒、“犇肉”礼盒 920 盒、“犇

肉”手提袋 865 个、“犇肉”泡袋 6550 个、“犇肉”防伪标

签 1026 张、“犇肉”纸皮箱 84 个；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建

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武检建移〔2022〕4 号）、《涉嫌犯

罪案件移送书》（武市监涉罪移〔2022〕2 号）、《受案回执》

《立案告知书》；武夷山市公安局制作的《案件调查情况》、

黄海林讯问笔录、吴仙丽讯问笔录、谢林海询问笔录、潘维

询问笔录；武夷山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武公（经



侦）撤案字〔2023〕00001 号}、《移送案件通知书》{武公（经

侦）移字〔2023〕00002 号}。

2023 年 7 月 10 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武市监罚告〔2023〕46 号），告知当事人本局拟

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

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本局视为

当事人放弃听证及陈述、申辩的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从事茶叶经营活动，是与被侵权商标

所核定使用商品存在紧密关联的经营者，且被侵权“犇肉”

“岩茶村”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知名度较高，其作为同一行

业内相关商品经营者应当知晓，其在黄海林实施假冒“犇肉”

茶叶产品行为时，理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但当事人却帮

助黄海林租赁存放侵权产品的仓库、提供其“吴沫子魁”茶

叶店的场地及茶叶包装机器用于包装假冒的“犇肉”茶叶产

品，为黄海林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其行为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六）故意为侵犯他人

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

权行为的；……”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

本案当事人在公安机关调查时对其行为认罪认罚，如实

陈述违法事实，具备从轻行政处罚的情节，故给予从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



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

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

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

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

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现责令当事

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如下处罚：

罚款 50000 元，上缴国库。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按照《福建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载明的缴款渠道和方

式缴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武夷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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